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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

一、原中介机构情况

变更前的中介机构类型 会计师事务所

变更前的中介机构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原中介机构情况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座 8层
经营范围：注册会计师业务；代理记账。（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企业管理咨询；税务服务；破产清

算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

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

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系

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二、变更情况

变更前中介机构名称及其履职情

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524539.SZ 25清新 K1

102582449.IB 25清新MTN001(科创债)

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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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变更的原因

信永中和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根

据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

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

法》的相关要求，公司拟聘请致同为 2025 年

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变更的决策程序

已于 2025 年 9 月 9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五次会议，同意聘任

致同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已于 2025年 9月 1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原中介机构停止履职的时间 2025年 9月
新任中介机构开始履职时间 2025年 10月

新聘任中介机构类型 会计师事务所

新聘任的中介机构名称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新聘任的中介机构情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

广场 5层
经营范围：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

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

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

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相关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

相关协议约定的主要职责

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审计

最近一年内被立案调查或行政处

罚情况

根据公开信息，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最近一年受到行政处罚 1次，涉罚金额

50 万元，处罚未涉及公司审计签字注册会计

师，未造成实质性影响

新任中介机构资信和诚信情况 良好

新聘任的中介机构是否具备相应

的执业资格
是

中介机构变更程序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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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任的中介机构是否存在执业

限制情形
否

拟新聘中介机构的相关安排
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开展公

司 2025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

三、工作移交安排和办理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后，相关工作已顺利移交，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正在开展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

四、影响分析

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上述变更预计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

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026 04 28


